
关于做好2012年学校经费预算编制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编制2012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文件精神和省卫生厅2012年部门预算编制要求，为做好2012年度学校校内执行预算编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2年学校财务形势 

2012年学校名校建设、债务化解、内涵建设提升计划实施等重点工作是学校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直接关系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也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学校财务面临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资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主要体现在：
（一）学校可支配资金增幅不大。
2012年在校生规模基本稳定，学费标准不变，财政拨款学生定额增幅部分直接用于偿还贷款，故学校收入中可支配资金难有大的增长。

（二）学校重点项目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投入。

1、债务化解任务艰巨。根据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2012年末实现高校债务化解的决策部署，省政府与学校签订了化债目标责任书，学校要集中财力偿还银行贷款，实现化债目标。 
2、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需要加大投入。省名校建设工程自2011—2015年组织实施，是学校提升办学水平、打造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重大机遇。进入名校建设的学校要重点建设5—10个重点专业，每个专业学校要不少于500万元的配套经费资助。

3、学校内涵建设提升计划（2011——2015）明确提出了建设内容和具体目标，学校要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投入，重点支持内涵建设提升计划项目的实施。
二、预算编制的总体思路
在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内涵建设提升计划（2011—2015），加大学校内涵建设项目资金投入，确保学校名校建设工程资金；保证人员经费及运转等刚性支出,确保贷款利息按时支付，保障财务正常运转；积极筹措化债资金，实现化债目标；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尽量压缩校内专项；坚持依法理财和统筹兼顾、增收节支的方针，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内控制度，确保学校经济活动有序进行；积极探索，加强财务精细化管理，强化服务人才意识，积极为学校事业发展和稳定提供财力保障。

三、预算编制的原则

预算编制总原则：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不编赤字预算。 

1、优先保障原则。优先保障基本支出，合理安排项目支出。 

2、定额定项管理原则。日常公用支出实行定额管理，业务类、投资类支出实行项目管理。 

3、追踪问效原则。专项资金实行归口管理部门责任制，学校对各预算项目的实施过程及结果进行绩效评价、追踪问效。 

4、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保证学校重点项目建设经费。 

5、勤俭办事的原则。坚持依法理财，积极倡导全员理财理念，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勤俭办一切事业。 

6、“大收入、大支出”的原则。凡是 2012年度收入、支出的经费均纳入年度预算。 

四、支出预算编制方法 

支出预算包括基本支出（基本运行）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单位经费总体上仍按定额核拨并分类管理。 
1、基本运行经费实行定额加定项管理。教学院部系按学生人数、教职工数和教学课时数测算，行政部门（含学生管理部门、教学辅助和服务部门）依据工作性质、职工人数、干部人数，采取定额加定项的方法测算。各部门要按要求如实填报部门基本信息，全面准确，不要遗漏。 

2、实践教学经费（含学生实习见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行定额管理，由各教学院、部、系将见习计划报实践教学部，由实践教学部审核汇总报财务处，实习计划直接报财务处。
3、教学实验材料费、学生活动经费、体育维持费、招生费、研究生费、外专外教、留学生经费、职工培训、人才引进、医疗费、水电暖等运转经费由主管部门组织编报，附有测算依据。 

4、基本建设、大型维修、教学科研设备购置、实验室建设、专业建设、教材建设、实习基地建设、图书购置、大型活动、学位点建设、学科建设等专项经费，按照学校专项经费管理暂行规定由主管部门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组织编报。按规定，对于过于笼统、没有具体计划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资金。
5、后勤管理、服务、学生公寓等经费，由各管理部门分别作出经费预算建议数报财务处。其运作机制不同的，分别做出预算。 

6、实施预算管理员制度。各部门挑选一名了解本部门情况、熟悉部门经济业务开展情况的干部作为本单位预算管理员，主要负责：部门基本信息上报；预算编制；编报部门用款计划；预算执行监督；反映预算管理中的意见和建议；协助财经政策的宣传等。 

7、为推进校院二级财务管理，相关职能部门管理的各类专项经费拟在2012年下放至各院、系。在编排2012年经费预算时，先由相关职能部门按原有办法予以统一编制，并确定核拨至各学院的标准和金额，纳入学校预算。
五、各职能部门负责基础信息材料的确认和提供  

（1）人事处：2011年12月份的各部门职工人数。
（2）教务处：各教学院、部、系 2012年标准学时数、实验人时数，2011年12月在校学生人数。

（3）实践教学部：各院部系 2012年学生见习计划。 

（4）研究生处：在校研究生数。 
（5）成教学院：在校学生数、毕业人数，全脱产学生数单列。 

六、要求 

1、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预算编制的重要性及紧迫性，高度重视预算编制工作，迅速组织力量，精密部署，按照预算编制的要求，按时完成该项任务。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预算管理员要保质保量的按时报送。 
2、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人员数要以 2011 年12月单位在册人数填报。 

3、各部门、各单位预算资料于 2012年1月10日前加盖部门公章后上报财务处。
附：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1
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2

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3

泰山医学院专项经费项目立项审批表

联系人：褚学军   电话：6229989

艾琦     电话：6238276

院长办公室     财务处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1

	单位：（盖章）
	
	
	
	

	职工数
	
	处级干部数
	

	学生数
	
	科级干部数
	

	理论课时数
	
	实验课时数
	

	实验人时数
	　

	实习学生计划
	见习学生计划

	专业班级
	学生数
	起止时间
	专业班级
	学生数
	起止时间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3年度

	　
	　
	　
	　
	　
	　
	　
	　

	　
	　
	　
	　
	　
	　
	　
	　

	　
	　
	　
	　
	　
	　
	　
	　

	　
	　
	　
	　
	　
	　
	　
	　

	　
	　
	　
	　
	　
	　
	　
	　

	　
	　
	　
	　
	　
	　
	　
	　

	　
	　
	　
	　
	　
	　
	　
	　

	　
	　
	　
	　
	　
	　
	　
	　

	　
	　
	　
	　
	　
	　
	　
	　

	　
	　
	　
	　
	　
	　
	　
	　

	　
	　
	　
	　
	　
	　
	　
	　

	　
	　
	　
	　
	　
	　
	　
	　

	　
	　
	　
	　
	　
	　
	　
	　

	　
	　
	　
	　
	　
	　
	　
	　

	　
	　
	　
	　
	　
	　
	　
	　

	　
	　
	　
	　
	　
	　
	　
	　

	　
	　
	　
	　
	　
	　
	　
	　

	　
	　
	　
	　
	　
	　
	　
	　

	　
	　
	　
	　
	　
	　
	　
	　

	注：根据2012学年实习、见习计划，跨自然年度的请按自然年度分开填，如：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实习， 分别填2012年度7-12和2013年度1-6月。上学年跨自然年度到2012年1-6月实习的也请另行填列。


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2
（教学部门）
单位：（盖章）
	需立业务类专项




2012年校内预算基本信息表3
（行政部门）
单位：（盖章）
	处级干部数
	
	职工数
	

	科级干部数
	
	
	

	需立业务类专项




泰山医学院专项经费项目立项审批表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
	
	承办部门
	

	项 目 概 况
（附论证报告）
	

	审       计
意       见
	

	职 能 部 门
意       见
	

	分 管 院 长
意       见
	

	院       长
批       示
	

	落 实 情 况
反       馈
	


